
2022 年度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教育项目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管理“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教育

项目”(以下简称联合教育项目），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联合教育项目依托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

会平台，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杜布罗夫尼克纲要》框

架下资助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高校在不同层次和领域开展合

作与交流。合作形式包括且不限于科研合作、学术交流（高

端论坛、学术会议等）、课程开发（网课、慕课）、联合实验

室、人才联合培养等。重点支持领域包括且不限于医学医药、

智慧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

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生命科学、基础设施建设、环境

治理、交通物流、海洋经济、国际传播、文化遗产等。 

第三条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以下简称协会）负责发

布 2022 年度联合教育项目申报通知、受理项目申请、组织专

家评审、报批资助金额、项目管理、监督实施、考核和验收。 

第四条 联合教育项目经费按“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

联合教育项目”经费使用指南使用与管理。 

第二章 申请与受理 

第五条 申请人应是申请联合教育项目实际负责人，限 1

人。 

第六条 申请人须按 2022 年度联合教育项目申报通知要

求，提交书面申请，对申请材料真实性负责。申请单位应审



核申请材料真实性和完整性。 

第七条 申请人应提交与境外合作单位签订的合作协议

书，内容应包括且不限于：合作交流领域、合作交流形式、

合作交流计划、费用分担情况以及知识产权约定等事项。 

第八条 协会自收到申请项目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对申请

材料初步审查。有申请人不具备申请资格、申请材料不符合

项目管理办法要求和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申请等情形均不

予通过。 

第三章 评审与批准 

第九条 协会组织同行专家对受理项目申请采用线上、

通讯或会议方式进行评审。 

第十条 评审专家主要对项目的合作必要性、可行性和

预期成果为基础，根据战略目标、项目概述、需求分析、合

作基础、任务节点及进度安排、人员保障、资金保障、预期

成果、机制创新、项目可持续性进行独立判断和评分，提出

评审意见。 

第十一条 线上或通讯评审一般组织 5 名以上国内同行

专家进行。 

第十二条 会议评审的到会评审专家须为 7 人以上。专

家根据评审原则对项目进行独立评审并将最终评审结果提

交协会。 

第十三条 协会根据评审结果排名确定最终入选项目。 

第十四条 最终项目入选情况将以书面形式通知相关单

位，并发送立项通知书至申请单位和申请人。 

第十五条 申请人对未被受理或不予资助项目有异议，



可于公示之日起 5 日内向协会提出复审申请，对评审专家学

术判断的不同意见不作为提出复审申请的理由。协会将对复

审申请进行审查和处理。 

第四章 实施与管理 

第十六条 申请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在收到立项通知书之

日起 15 日内填写项目任务合同书，由申请单位审核、签字并

盖章后提交协会。 

  协会自收到项目任务合同书之日起 15 日内对其进行审

核，核准后签字、盖章，并将 1 份原件返还申请人。双方签

字后的项目任务合同书将作为项目实施、经费拨付、考核和

结项的依据。 

项目负责人一般不得变更项目任务合同书内容。经费预

算可依据最终批复资助金额进行调整。逾期未提交项目任务

合同书且在规定期限内未说明理由的，视为放弃接受资助。 

第十七条 联合教育项目执行期满 1 年，协会将抽取项

目进行中期进展情况调研，被抽取项目负责人应根据要求准

备项目中期进展报告，配合调研工作。 

第十八条 项目实施过程中，申请单位原则上不得变更

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如有工作单位变更、不能继续开展

合作交流工作、剽窃他人成果或者有弄虚作假等行为，申请

单位应当及时提出变更项目负责人或者终止项目实施申请，

报协会批准。协会可直接做出终止项目实施的决定。 

第十九条 项目实施过程中，合作交流内容需做出重大

调整的，项目负责人应及时提出申请，经申请单位审核后报

协会审批。 



第五章 结项 

第二十条 项目负责人应在项目执行期满后 30 日内提交

经申请单位审核的项目结项报告和项目经费决算。项目负责

人对结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未按时提交结项报告和经费

决算的项目负责人，协会责令其在 10 日内提交，并视情节做

出处理。 

第二十一条 协会自收到结项材料之日起 30 日内进行审

查。对符合结项要求的，准予结项并通知申请单位和项目负

责人。如有提交的结项材料不齐全或手续不完备，提交的经

费决算手续不全或不符合填报要求等情况，协会将责令改正

并视情节处理。 

第二十二条 发表联合教育项目取得的成果，应注明得

到协会资助。 

第二十三条 联合教育项目产生的知识产权归属、使用

和转移，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联合教育项目的内容不得涉及国家秘密，

实施过程中应遵守国家有关保密的法律法规。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日期起执行，由协会负责解

释。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处 

                               2022 年 11 月


